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桃簡聲字第128號

聲  請  人  多加冠科技實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

法定代理人  劉昌竣  

聲  請  人  劉昌竣  

            劉珍祺  

            李軒慧  

            施乃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供擔保新臺幣伍拾肆萬柒仟元後，本院一百一十三年度司

執字第一五Ο二二四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

於本院一百一十三年度桃簡字第一五九六號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

事件終結前，應暫予停止。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前對聲請人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

　　，惟聲請人已對相對人提起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訴訟，由鈞

　　院以113年度桃簡字第1596號案件審理中，上開執行案件一

旦續行，恐致聲請人有難以回復原狀之損害，為此，請准裁

定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50224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之

強制執行程序，於前開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終結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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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予停止等語。

二、按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或對於和解

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

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要情

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

定，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法院依強制執行

法第18條第2項規定擔保金額而准許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

者，該項擔保係備供債權人因停止執行所受損害之賠償，其

數額應依標的物停止執行後，債權人未能即時受償或利用該

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或其因另供擔保強制執行所受之損害

額定之，非以標的物之價值或其債權額為依據。

三、查本件聲請人所主張之上開事實，業經本院113年度司執字

第150224號強制執行卷宗及本院113年度桃簡字第1596號確

認本票債權不存在卷宗查明無訛。是聲請人所主張：相對人

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一旦繼續執行，恐致其有難以回復原

狀之損害乙節，非無理由，是聲請人聲請裁定停止執行，於

法並無不合。

四、為確保相對人因聲請人聲請停止強制執行不當可能遭受之損

　　害得獲賠償，爰命聲請人供相當並確實之擔保以准許停止強

　　制執行。本院審酌相對人對聲請人聲請強制執行之執行債權

為新臺幣（下同）1,734,000元，及自民國（下同）113年1

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算至聲

請人於113年12月25日聲請停止執行時止，相對人因停止上

開執行程序暫時無法受償之金額應為1,991,731元（計算式

如附表，元以下四捨五入）。參酌本件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

事件，其訴訟標的價額已逾150萬元，為得上訴第三審案

件，據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民事簡易程序第

一、二、三審辦案期限各為1年2個月、2年6個月、1年6月，

以此加計行政作業期間後，應可推認相對人因聲請人聲請停

止執行，致執行延宕之期間為5年6個月。再參以相對人因停

止期間無法即時受償取回債權額利用孳息之損失，當以該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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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額得即時取回、利用該債權額而生之損失為限，應以一般

債權之法定利率即年息5％計之。爰以此預估本件獲准停止

執行因而致相對人執行延宕之期間，並按法定利率即週年利

率5％計算相對人之利息損失，而認相對人因聲請人聲請停

止執行所可能遭受之損害為547,726元（1,991,731元×5％×

5.5年＝547,726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爰取其概數以

547,000元金額為擔保金，備供相對人因停止執行所受損害

之賠償。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汪智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

告理由，如於本裁定宣示後送達前提起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

10日內補提抗告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書記官　陳家蓁

附表：

請求項目 類別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年息 給付總額

1,734,000元 利息 113年1月21日 113年12月25日 (340/366) 16% 257,731.15元

合計 1,991,73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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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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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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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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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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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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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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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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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桃簡聲字第128號
聲  請  人  多加冠科技實業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劉昌竣  
聲  請  人  劉昌竣  
            劉珍祺  
            李軒慧  
            施乃嘉  




相  對  人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供擔保新臺幣伍拾肆萬柒仟元後，本院一百一十三年度司執字第一五Ο二二四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於本院一百一十三年度桃簡字第一五九六號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終結前，應暫予停止。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前對聲請人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
　　，惟聲請人已對相對人提起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訴訟，由鈞
　　院以113年度桃簡字第1596號案件審理中，上開執行案件一旦續行，恐致聲請人有難以回復原狀之損害，為此，請准裁定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50224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於前開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終結前，應暫予停止等語。
二、按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或對於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法院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擔保金額而准許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者，該項擔保係備供債權人因停止執行所受損害之賠償，其數額應依標的物停止執行後，債權人未能即時受償或利用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或其因另供擔保強制執行所受之損害額定之，非以標的物之價值或其債權額為依據。
三、查本件聲請人所主張之上開事實，業經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50224號強制執行卷宗及本院113年度桃簡字第1596號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卷宗查明無訛。是聲請人所主張：相對人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一旦繼續執行，恐致其有難以回復原狀之損害乙節，非無理由，是聲請人聲請裁定停止執行，於法並無不合。
四、為確保相對人因聲請人聲請停止強制執行不當可能遭受之損
　　害得獲賠償，爰命聲請人供相當並確實之擔保以准許停止強
　　制執行。本院審酌相對人對聲請人聲請強制執行之執行債權為新臺幣（下同）1,734,000元，及自民國（下同）113年1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算至聲請人於113年12月25日聲請停止執行時止，相對人因停止上開執行程序暫時無法受償之金額應為1,991,731元（計算式如附表，元以下四捨五入）。參酌本件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其訴訟標的價額已逾150萬元，為得上訴第三審案件，據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民事簡易程序第一、二、三審辦案期限各為1年2個月、2年6個月、1年6月，以此加計行政作業期間後，應可推認相對人因聲請人聲請停止執行，致執行延宕之期間為5年6個月。再參以相對人因停止期間無法即時受償取回債權額利用孳息之損失，當以該債權額得即時取回、利用該債權額而生之損失為限，應以一般債權之法定利率即年息5％計之。爰以此預估本件獲准停止執行因而致相對人執行延宕之期間，並按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5％計算相對人之利息損失，而認相對人因聲請人聲請停止執行所可能遭受之損害為547,726元（1,991,731元×5％×5.5年＝547,726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爰取其概數以547,000元金額為擔保金，備供相對人因停止執行所受損害之賠償。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汪智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
告理由，如於本裁定宣示後送達前提起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
10日內補提抗告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書記官　陳家蓁
附表：
		請求項目

		類別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年息

		給付總額



		1,734,000元

		利息

		113年1月21日

		113年12月25日

		(340/366)

		16%

		257,731.15元



		合計

		


		


		


		


		


		1,991,731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桃簡聲字第128號

聲  請  人  多加冠科技實業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劉昌竣  

聲  請  人  劉昌竣  

            劉珍祺  

            李軒慧  

            施乃嘉  





相  對  人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供擔保新臺幣伍拾肆萬柒仟元後，本院一百一十三年度司

執字第一五Ο二二四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

於本院一百一十三年度桃簡字第一五九六號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

事件終結前，應暫予停止。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前對聲請人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

　　，惟聲請人已對相對人提起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訴訟，由鈞

　　院以113年度桃簡字第1596號案件審理中，上開執行案件一

    旦續行，恐致聲請人有難以回復原狀之損害，為此，請准裁

    定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50224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之

    強制執行程序，於前開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終結前，應

    暫予停止等語。

二、按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或對於和解

    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

    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要情

    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

    ，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法院依強制執行法

    第18條第2項規定擔保金額而准許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者，

    該項擔保係備供債權人因停止執行所受損害之賠償，其數額

    應依標的物停止執行後，債權人未能即時受償或利用該標的

    物所受之損害額，或其因另供擔保強制執行所受之損害額定

    之，非以標的物之價值或其債權額為依據。

三、查本件聲請人所主張之上開事實，業經本院113年度司執字

    第150224號強制執行卷宗及本院113年度桃簡字第1596號確

    認本票債權不存在卷宗查明無訛。是聲請人所主張：相對人

    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一旦繼續執行，恐致其有難以回復原

    狀之損害乙節，非無理由，是聲請人聲請裁定停止執行，於

    法並無不合。

四、為確保相對人因聲請人聲請停止強制執行不當可能遭受之損

　　害得獲賠償，爰命聲請人供相當並確實之擔保以准許停止強

　　制執行。本院審酌相對人對聲請人聲請強制執行之執行債權

    為新臺幣（下同）1,734,000元，及自民國（下同）113年1

    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算至聲

    請人於113年12月25日聲請停止執行時止，相對人因停止上

    開執行程序暫時無法受償之金額應為1,991,731元（計算式

    如附表，元以下四捨五入）。參酌本件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

    事件，其訴訟標的價額已逾150萬元，為得上訴第三審案件

    ，據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民事簡易程序第一、

    二、三審辦案期限各為1年2個月、2年6個月、1年6月，以此

    加計行政作業期間後，應可推認相對人因聲請人聲請停止執

    行，致執行延宕之期間為5年6個月。再參以相對人因停止期

    間無法即時受償取回債權額利用孳息之損失，當以該債權額

    得即時取回、利用該債權額而生之損失為限，應以一般債權

    之法定利率即年息5％計之。爰以此預估本件獲准停止執行因

    而致相對人執行延宕之期間，並按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5％計

    算相對人之利息損失，而認相對人因聲請人聲請停止執行所

    可能遭受之損害為547,726元（1,991,731元×5％×5.5年＝547,

    726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爰取其概數以547,000元金

    額為擔保金，備供相對人因停止執行所受損害之賠償。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汪智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

告理由，如於本裁定宣示後送達前提起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

10日內補提抗告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書記官　陳家蓁

附表：

請求項目 類別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年息 給付總額 1,734,000元 利息 113年1月21日 113年12月25日 (340/366) 16% 257,731.15元 合計      1,991,731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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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請  人  多加冠科技實業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劉昌竣  
聲  請  人  劉昌竣  
            劉珍祺  
            李軒慧  
            施乃嘉  




相  對  人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供擔保新臺幣伍拾肆萬柒仟元後，本院一百一十三年度司執字第一五Ο二二四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於本院一百一十三年度桃簡字第一五九六號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終結前，應暫予停止。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前對聲請人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
　　，惟聲請人已對相對人提起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訴訟，由鈞
　　院以113年度桃簡字第1596號案件審理中，上開執行案件一旦續行，恐致聲請人有難以回復原狀之損害，為此，請准裁定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50224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於前開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終結前，應暫予停止等語。
二、按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或對於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法院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擔保金額而准許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者，該項擔保係備供債權人因停止執行所受損害之賠償，其數額應依標的物停止執行後，債權人未能即時受償或利用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或其因另供擔保強制執行所受之損害額定之，非以標的物之價值或其債權額為依據。
三、查本件聲請人所主張之上開事實，業經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50224號強制執行卷宗及本院113年度桃簡字第1596號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卷宗查明無訛。是聲請人所主張：相對人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一旦繼續執行，恐致其有難以回復原狀之損害乙節，非無理由，是聲請人聲請裁定停止執行，於法並無不合。
四、為確保相對人因聲請人聲請停止強制執行不當可能遭受之損
　　害得獲賠償，爰命聲請人供相當並確實之擔保以准許停止強
　　制執行。本院審酌相對人對聲請人聲請強制執行之執行債權為新臺幣（下同）1,734,000元，及自民國（下同）113年1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算至聲請人於113年12月25日聲請停止執行時止，相對人因停止上開執行程序暫時無法受償之金額應為1,991,731元（計算式如附表，元以下四捨五入）。參酌本件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其訴訟標的價額已逾150萬元，為得上訴第三審案件，據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民事簡易程序第一、二、三審辦案期限各為1年2個月、2年6個月、1年6月，以此加計行政作業期間後，應可推認相對人因聲請人聲請停止執行，致執行延宕之期間為5年6個月。再參以相對人因停止期間無法即時受償取回債權額利用孳息之損失，當以該債權額得即時取回、利用該債權額而生之損失為限，應以一般債權之法定利率即年息5％計之。爰以此預估本件獲准停止執行因而致相對人執行延宕之期間，並按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5％計算相對人之利息損失，而認相對人因聲請人聲請停止執行所可能遭受之損害為547,726元（1,991,731元×5％×5.5年＝547,726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爰取其概數以547,000元金額為擔保金，備供相對人因停止執行所受損害之賠償。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汪智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
告理由，如於本裁定宣示後送達前提起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
10日內補提抗告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書記官　陳家蓁
附表：
		請求項目

		類別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年息

		給付總額



		1,734,000元

		利息

		113年1月21日

		113年12月25日

		(340/366)

		16%

		257,731.15元



		合計

		


		


		


		


		


		1,991,73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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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供擔保新臺幣伍拾肆萬柒仟元後，本院一百一十三年度司執字第一五Ο二二四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於本院一百一十三年度桃簡字第一五九六號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終結前，應暫予停止。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前對聲請人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

　　，惟聲請人已對相對人提起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訴訟，由鈞

　　院以113年度桃簡字第1596號案件審理中，上開執行案件一旦續行，恐致聲請人有難以回復原狀之損害，為此，請准裁定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50224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於前開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終結前，應暫予停止等語。

二、按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或對於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法院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擔保金額而准許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者，該項擔保係備供債權人因停止執行所受損害之賠償，其數額應依標的物停止執行後，債權人未能即時受償或利用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或其因另供擔保強制執行所受之損害額定之，非以標的物之價值或其債權額為依據。

三、查本件聲請人所主張之上開事實，業經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50224號強制執行卷宗及本院113年度桃簡字第1596號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卷宗查明無訛。是聲請人所主張：相對人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一旦繼續執行，恐致其有難以回復原狀之損害乙節，非無理由，是聲請人聲請裁定停止執行，於法並無不合。

四、為確保相對人因聲請人聲請停止強制執行不當可能遭受之損

　　害得獲賠償，爰命聲請人供相當並確實之擔保以准許停止強

　　制執行。本院審酌相對人對聲請人聲請強制執行之執行債權為新臺幣（下同）1,734,000元，及自民國（下同）113年1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算至聲請人於113年12月25日聲請停止執行時止，相對人因停止上開執行程序暫時無法受償之金額應為1,991,731元（計算式如附表，元以下四捨五入）。參酌本件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其訴訟標的價額已逾150萬元，為得上訴第三審案件，據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民事簡易程序第一、二、三審辦案期限各為1年2個月、2年6個月、1年6月，以此加計行政作業期間後，應可推認相對人因聲請人聲請停止執行，致執行延宕之期間為5年6個月。再參以相對人因停止期間無法即時受償取回債權額利用孳息之損失，當以該債權額得即時取回、利用該債權額而生之損失為限，應以一般債權之法定利率即年息5％計之。爰以此預估本件獲准停止執行因而致相對人執行延宕之期間，並按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5％計算相對人之利息損失，而認相對人因聲請人聲請停止執行所可能遭受之損害為547,726元（1,991,731元×5％×5.5年＝547,726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爰取其概數以547,000元金額為擔保金，備供相對人因停止執行所受損害之賠償。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汪智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

告理由，如於本裁定宣示後送達前提起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

10日內補提抗告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書記官　陳家蓁

附表：

請求項目 類別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年息 給付總額 1,734,000元 利息 113年1月21日 113年12月25日 (340/366) 16% 257,731.15元 合計      1,991,731元 





